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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國安法律屬國際慣例 
 
 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，是每個

主 權國家固有的權利，也是國際

慣例。作為基本治國方略，現時很多

國家均有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，

並設有相關決策和執行機構。 
 
 各國亦會不時因應最新形勢，訂立

新 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。新近的

例子：加拿大在 2024 年訂立《反外國

干預法》，註 1當中規定與外國委託人

達成安排的個人和實體，須登記及

披露所進行與加拿大政府或政治

程序有關的任何外國影響活動。

新西蘭議會亦正審議為應對外國干預

而制定的《犯罪 (反外國干預 )修正

法案》。註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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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覽 

國家安全是任何一個國家的頭等

大 事 ， 是 國 家 生 存 與 發 展 的 基 本

前提。在 “一國兩 制 ”下，國安雙 法

(即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維護國家安全法》(“《香港國安法》”)
和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)得以在香港

特別行政區 (“香港特區 ”)有效落實。

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障後，香港向

全世界展現了更安全、更自由、更開放

的營商環境，為香港的經濟帶來強大

的發展動能。  
 

本專題快訊簡介國安雙法的重點、

它們如何妥善保障人權和確保市民

不會誤墮法網，以及對香港繁榮穩定

發揮的作用，並綜述立法會的相關

討論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維護國家安全法律

 
專題快訊 
第 5期 

海外國家  
與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數目 

(截至 2024 年 1 月的情況 ) 
 

 最少  最少 
 

(加拿大 )  
9 部  

(新加坡 )  
6 部 

 
(英國 )  

14 部  
(新西蘭 )  

2 部 

 
(美國 )  

21 部  
(澳洲 )  

4 部 

(資料來源：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：  
附件二 )  

註 1 即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下 的
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and 
Accountability Act。 

註 2 即 Crimes (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) 
Amendment Bill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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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sb.gov.hk/chi/bl23/doc/Consultation%20Paper_TC.pdf
https://www.sb.gov.hk/chi/bl23/doc/Consultation%20Paper_TC.pdf
https://laws-lois.justice.gc.ca/eng/AnnualStatutes/2024_16/
https://www.legislation.govt.nz/bill/government/2024/0093/latest/whole.html
https://www.legislation.govt.nz/bill/government/2024/0093/latest/whol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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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法雙機制 兼容互補 
 

 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是
“一國兩制”方針的最高原則。香港
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
責任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
行政區基本法》 (“《基本法》 ”)
第二十三條訂明，香港特區應自行
立法禁止  7 類危害國家安全的
行為和活動。註 3 

 
 
 《香港國安法》和《維護國家安全條

例》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
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(“駐港國家安全
公署 ”)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
安全委員會(“香港特區國安委”)共同
構築起一套完善有效維護國家安全
的法律體系和執行機制，是落實中央
國安事權及特區憲制責任的體現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議員齊發聲 
議員全力支持訂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。他們指出，分別由國家
和香港特區層面制定的《香港國安法》和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
在執行及演繹上兼容互補、相輔相成，與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和
香港特區國安委形成“雙法雙機制”的格局，讓香港特區有效應對
國家安全風險和威脅。 

立法會  

相關文件 

 

 
  

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
和《基本法》的有關規定，作出《全國人
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
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
的決定》，並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相
關法律。 
 

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
通過《香港國安法》，並於同日根據
《基本法》第十八條，經徵詢基本法
委員會和香港特區政府意見後，列入
《基本法》附件三。  
 

香港特區政府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刊憲，
公布在香港特區實施。  
 

訂明以下 4 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： 
(1) 分裂國家  
(2) 顛覆國家政權  
(3)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 
(4)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。 
 
訂明雙執行機制：設立駐港國家安全
公署及香港特區國安委。

香港特區政府於 2024年 1月 30日至 2月
28 日就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立法展開
公眾諮詢。期間收到98.6%的意見支持
立法並提出正面意見，顯示立法有強大
民意基礎。  

 
立法會研究與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立法

相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和《維 護國家
安全條例草案》委員會詳細審議《條例
草案》和相關的事宜。  

 
立法會於 2024年 3 月 19 日歷史性全票

三讀通過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》。
條例於 2024 年 3 月 23 日刊憲生效。 

 
訂明以下 5 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： 

(1) 叛國 
(2) 叛亂、煽惑叛變及離叛，以及具煽動

意圖的作為 
(3) 與國家秘密及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 
(4)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 
(5) 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及從事危害

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。 
 
就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律制度和執行
機制的相關事項，訂定條文。

《香港國安法》  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 

 

註 3 7 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：(1)叛國、(2)分裂國家、(3)煽動叛亂、(4)顛覆中央人民政府、
(5)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、(6)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區進行政治活動及(7)香港特區
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。  
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tc/legco-business/council/hansard_rundown.html?f20240319#103401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A302!zh-Hant-HK?INDEX_CS=N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A305!zh-Hant-HK?INDEX_CS=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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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於 2024年完成審議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》 

 
 
 

 
 

 

 
 

 
 
議員齊發聲 

 議員認為，各政策局、部門及法定組織等須訂立守則、程序或
指引，以確保在履行日常職能及實施任何計劃或項目時，會
將維護國家安全視為重要的考慮因素，例如在合約或服務協議
加入維護國家安全的條款。 

 議員認為，公職人員須肩負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。就政府當局
擬於 2025 年上半年推出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指引，議員建議
當局須確保公職人員能充分了解國家安全法律的內容，並在
履行職責時恪守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的要求。  

立法會  

相關文件 

 

   

25 次、共 50 小時 
研究《條例草案》的 

委員會會議 

接近 2 000 條 
議員在委員會 

提出的問題和意見數目 

 91 項 
政府當局因應 

議員的意見而提出的 
修正案數目註 4 

 

註 4 該等修正案涉及多個範疇的事宜，當中包括使有關罪行的元素更為清晰，例如：為突出境外干
預罪的行為，與正常國際交流有明顯分別，把有關罪行改稱為“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罪”。 

香港於 2024 年 3 月通過並實施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》，完成了《基本法》規定的憲制責任  

立法會 
歷史性全票 
三讀通過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tc/legco-business/council/hansard_rundown.html?c20240522#1107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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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安雙法妥善保障人權 
 
 《香港國安法》和《維護國家安全

條例》均明確規定，香港特區維護

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，

依法保護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

和自由(包括新聞、言論、出版、

結社、集會等自由)。這些權利和

自由載於《基本法》、《公民權利和

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及《經濟、

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

適用於香港的有 關規定。任 何

根據相關法律所採取的措施或

執法行動均須符合上述原則。 
 

 香港居民可依法行使發表自由的

權利，包括基於事實而對政府的

施政或官員的決策作出批評。 
 

 相關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，可

依法施加必要的限制。《公民權利

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亦清楚訂明，

在有必要保障國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

公共秩序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等

情況下，可依法限制部分權利和

自由。 

 在法例制定相關限制措施時已

顧及下述原則，確保人權和自由

得到保障： 
 

(1) 限制理由：執法措施旨在
應對實 際國家安全風險，
例如延長羈留以防止嫌疑人
毀滅證據或通風報信。限制
必須與維護國 家安全直接
相關。 

 
(2) 限制程度：對涉嫌人士的

限制不應超過維護國家安全
所必需的範圍，要確保相稱
性。 

 
(3) 司法把關：加入適當的司法

機關獨立審判機制，執法當局
須向法院提供充分證據，證明
限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限制
需定期檢核，確保持續合理和
相稱。  

 
 
 

 
 
 
 
 
 
 

 
 
議員齊發聲 

 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全方位加強公眾教育，以清晰易明的
方式，讓市民、商界和投資者理解《香港國安法》和《維護
國家安全條例》的實施，如何共同形成一套有效維護國家
安全的法律體系，有助香港社會、經濟和營商方面的發展。 

 

 議員期望當局繼續在校園和社區推動國民及國家安全
教育，鞏固市民的國民身分認同和提高國家安全意識。  

立法會  

相關文件 
 

 

 

 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24/chinese/bc/bc51/reports/bc5120240319cb2-341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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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安雙法按法治及司法獨立原則實施  
 
國安雙法確保市民不會誤墮

法網  
 

雙法按法治原則堅持積極防範、
依法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
行 為 和 活 動 ， 只 針 對 極 少 數 危
害國家安全的人和組織，保障廣大
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，以及正常
的商業、學術、文化等國際交流。 
 

 《香港國安法》和《維護國家安全
條例》清楚訂明構成各項罪行的
元素，並訂有適當的例外情況和
免責辯護，確保正當的日常活動
不會構成罪行及奉公守法的人
不會誤墮法網。 

 

 以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為例： 
 

(1) 為了釋除公眾對誤墮法網的
疑慮，條文力求清晰精準，
明確訂立“國家秘密”、“境外
干預”、“煽動意圖”等關鍵概念
的定義、構成要素和所涉及的
情況。 

 

(2) 為特定罪行提供清晰的免責
辯護，例如為與國家秘密相關
的罪行設立基於 “公眾利益 ”
的免責辯護，在保護國家秘密
的重大公眾利益和發表自由
之間，取得平衡。 

 

(3) 對執法機關行使所賦予的
權力訂立嚴格的條件及限制，
包括須向法院提出申請、
設 立 時 效和覆核程序等，
以確保權力得到適當制衡。 

 
國安雙法下司法機關檢控及

審訊的角色不變  
 
 香港特區律政司依法獨立作出

檢控決定，在有充分證據令案件
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，以及在合
乎公眾利益的情況下，才會提出
起訴。 
 

 香港特區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
審判權，所有面對刑事指控的人
均在《基本法》和《香港人權法案》
的保障下，享有接 受司法機關
公平審訊的權利。 
 

 國家安全案件與其他案件均採用
相同的法律原則。無罪推定、罪行
必須證明至毫無合理疑點，以及
公平審訊的權利，這些根本保障
始終如一。《香港國安法》第五條
及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第2條對
此均特別予以確認。  
 

 
 

 
 
議員齊發聲 

 議員指出，每個主權國家都有制定法律以維護其國家安全的
權利。他們建議政府當局做好向國際社會的解說工作，包括
善用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及投資推廣署的網絡，向海外的
商界、傳媒及其他不同界別，講解《香港國安法》和《維護國家
安全條例》如何按法治原則有效地在香港全面維護國安，
並同時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。 

 議員期望當局繼續主動澄清和反駁針對香港特區維護國家
安全工作的不正確言論和無理抹黑。 

 

立法會  

相關文件 

 

 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tc/legco-business/council/hansard_rundown.html?c20240626#1163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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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5 英國 Z/Yen 集團與中國(深圳)綜合開發研究院於 2025 年 3 月聯合發布的第 37 期《全球金融中心指數》報告。 
註 6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於 2024 年 10 月發布的《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4 年度報告》。 
註 7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《2024 年世界投資報告》。 
註 8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《2024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》。 
註 9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《2024 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》。 

維護國安 聚焦發展 
 

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機制已得
以完善，有利於保持香港政治及
社 會 穩 定 ， 為 各 界 營 造 一 個
更安全、更自由、更開放、更可預期
的營商和投資環境，對香港繁榮
穩定發揮堅實的根本保障作用。 

 

 以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為例，法例
清晰訂定香港特區內的財產和
投資受法律保護，並充分顧及香港
的金融和傳媒等行業的正常商業
行為和運作需要，有助吸引世界
各地的人才資金流。 

國安家好 發揮優勢 
 《香港國安法》已實施 4 年多，讓

香港社會迅速回復穩定；《維護國家
安全條例》實施一周年，使香港
進一步邁向由治及興。 
 

 在過去一年，香港作為全球領先
金融經濟體，繼續在世界舞台上
熠 熠 生 輝 ， 在 多 項 國 際 評 級 中
位居高位，反映國際社會對香港
依然信心十足。 

 
 
 

 
 
 
 
 
 

駐香港的 
境外公司  

 在 2024年，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數目為 9 960間，較上一年
增加 921 間。註 9 

開設或 
拓展業務 

 在 2024 年，539 間內地及海外企業在投資推廣署協助下，於香港
開設或拓展業務，較 2023 年上升 41%。這些企業為香港經濟帶來
677 億港元投資和創造超過 6 800 個新職位。  

人才計劃  
 自 2022 年底至 2024 年底，各項人才入境計劃接獲超過 43 萬宗

申請，當中接近 27 萬宗獲批，約 18 萬名人才已經來港。  
 
 
 
 
 

 
 

 
 
議員齊發聲 

議員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訂立，為香港帶來更安全、更穩定的環境，
對投資者提供更大保障，助力香港高質發展。議員建議政府當局積極
加強招商引資，讓香港發揮更大潛力成為聯通世界的“超級聯繫人”和
“超級增值人”。 

 
 
  

可從右方二維碼或連結瀏覽  
立法會相關網站  

 

想進一步了解立法會相關討論  

立法會秘書處 
《維護國家安全條

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保安            

事務委員會  

 

研究與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

立法相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 

全球第 4 大  

經濟體  

外來直接投資  
流入金額註 7 

全球第 1 位  

最自由經濟體註 6 

亞太區第 2 位  

全球第 5 位  

世界競爭力註 8 

亞太區第 1 位  

全球第 3 位  

金融中心地位註 5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tc/legco-business/committees/bills-committee.html?2024&bc51#papers-and-reports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tc/legco-business/committees/bills-committee.html?2024&bc51#papers-and-reports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tc/legco-business/committees/panel.html?security&2024#papers-and-reports&cat=h1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tc/legco-business/committees/panel.html?security&2024#papers-and-reports&cat=h1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tc/legco-business/committees/hc-other-subcommittee.html?2024&hs51#meetings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tc/legco-business/committees/hc-other-subcommittee.html?2024&hs51#meeting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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